
陆海统筹 河海联动 综合治理
着力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

保护治理大格局

崔书红

　 　 我国既是陆地大国， 也是海洋大国， 管辖

海域面积约 ３００ 万平方公里， 拥有 １. ８ 万多公

里的大陆岸线， １. ４ 万多公里的岛屿岸线， 滩

涂面积 ３. ８ 万平方公里， 海岛 １. １ 万余个， 拥

有广泛的海洋战略资源和战略利益。 《２０２２ 年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显示， 我国劣

四类水质海域主要分布在辽东湾、 渤海湾、 莱

州湾、 长江口、 杭州湾、 珠江口等河口海湾，

主要超标指标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 河口海

湾是沿海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区， 也是陆海

统筹系统治理的重要实践区， 在开发利用和气

候变化双重压力下， 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生态退

化， 对其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长期而复杂。

陆海统筹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宏观性

和全局性的重要战略部署。 在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召

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 要坚持陆海统筹、 河海联动， 持续推进

重点海域综合治理。 要强化目标协同、 多污染

物控制协同、 部门协同、 区域协同、 政策协

同， 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系统性、 整体性、 协

同性。 要实施最严格的地上地下、 陆海统筹、

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 建立陆海统筹

机制已成为新形势下管理模式向生态环境质量

控制转变的必然需求， 是贯彻国家 “海洋强

国”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 “生态文明

建设” 的重要推动力。

一、 陆海统筹环境治理取得阶段性

进展

（一） 国家陆海统筹环境治理取得重要

突破

近年来， 党和国家逐步强化陆海统筹的战

略地位，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提高海洋资

源开发能力， 发展海洋经济， 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 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建设海洋强

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坚持陆海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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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

一步提出 “维护海洋权益”， 陆海统筹已成为

新时代建设海洋强国、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

指导思想， 在制度设计、 政策支撑、 治理实践

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是发挥制度优势， 突破体制障碍。

２０１８ 年， 中共中央印发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职能并入新组

建的生态环境部， 从管理方式上打通了陆地和

海洋， 为系统构建陆海统筹的海洋生态环境管

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明确了生态环境部的职责

就是统一政策规划标准制定、 统一监测评价、

统一监督执法、 统一督政问责。

二是创新政策支撑， 加强协同增效。 统筹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推动其向海延伸， 整体施策， 全面提升自然生

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同时， 系统谋划美丽

河湖及美丽海湾建设和保护， 陆海统筹设计

流域水生态恢复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衔接

的政策等。

三是实施污染攻坚， 鼓励先行先试。

２０１８ 年， 国家实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

通过陆海统筹、 区域联动， 率先在环渤海

“１＋１３” 沿海地市推进入海总氮控制， 组织开

展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底， 渤海近岸海域优良水质 （一、 二类

水质） 比例达到 ８２. ３％， 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取得明显改善。 “十四五” 以来， 国家谋划深

入打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 以渤海、 长

江口－杭州湾、 珠江口邻近海域为重点， 按照

“陆海统筹、 综合治理” 的基本原则， 在渤

海、 长江口－杭州湾、 珠江口邻近海域三大重

点海域、 ８ 个相关沿海省 （市） 和 “２ ＋ ２４”

沿海城市组织开展 １０ 项攻坚行动。

（二） 沿海地方积极探索积累实践经验

在国家战略部署下， 沿海地方响应 “坚

持陆海统筹，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的号召，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积极探索陆海统筹环境

治理的有效途径和办法， 取得了宝贵的实践

经验。

一是打通河湖湾责任边界， 破解 “九龙

治水” 困局。 山东威海所辖两区两市相继成

立整合涉河湖湾管理职能的专职机构－生态文

明建设协调中心， 县级河长、 湖长、 湾长由一

人担任， 管理范围不仅包括水系涉及的河湖

湾， 还涵盖沿岸 １５０ 米范围内的陆地， 同时也

能协调水务、 公安、 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等多

个政务部门的力量， 有效破解了职责边界不

清、 相互推诿扯皮等问题。

二是以总氮控制为抓手， 推进陆海污染协

同治理。 各地逐渐认识到总氮浓度虽暂未纳入

流域水质管控， 但已成为制约海域水质根本改

善的关键。 对此， 山东推进黄河干流 （山东

段） 水质稳定达标及总氮控制， 要求 ３ 年内沿

线生产生活尾水不直接进入干流， 重要支流建

成 “一河口一湿地”， 控制黄河干流 （山东

段） 总氮浓度， 并在小清河流域开展陆海协

同共治试点， 出台总氮排放控制标准； 江苏实

施近岸海域污染物削减和水质提升三年行动，

按照存量削减与增量控制相结合、 陆域污染削

减和海域污染削减相结合、 污染物削减工程

“清单式” 管理的原则， 启动总氮、 总磷、 化

学需氧量入海污染物量化削减工作； 广东实施

珠江口邻近海域综合治理攻坚， 明确珠江八大

４４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口门 １２ 个入海河流国控断面和珠江流域上游

２２ 个主要断面总氮控制目标， 倒逼珠江流域

省内 １３ 个地级以上市协同开展总氮减排。

三是建立部门协同机制， 开展海洋生态环

境联合执法。 辽宁、 上海、 福建、 广东等沿海

省 （市） 积极发挥各涉海部门职责， 建立综

合执法队伍， 明确监管执法衔接、 办案协作、

信息共享、 定期会商等职责分工， 推动落实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责任， 持续联合开展

“蓝剑”“碧海”“海盾” 等专项执法行动部署，

强化对涉海建设工程、 海砂开采运输、 海洋废

弃物倾倒等领域监督检查。

四是用好财政激励约束， 促进海洋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 山东出台 《山东省海洋环境质

量生态补偿办法》， 实施近岸海域水质、 入海

污染物控制、 海岸带生态保护三类补偿 （赔

偿）， 对海域水质达标或改善、 海岸带生态系

统面积或海洋自然岸线长度增加的市给予补

偿， 对恶化的市要求其向省级财政上缴赔偿资

金， 并根据各市基础条件、 改善空间等差异确

定海域水质补偿办法。 天津实施水环境区域补

偿办法， 按照原有水环境质量、 同比环比改善

率、 出入境水质变化情况 “三合一”， 逐月对

各区进行综合排名、 公开通报， 并实行 “靠

后区” 补偿 “排前区”， 倒逼上下游、 左右岸

共同护河治水。

（三） 陆海协同治理技术应用取得显著

进展

近年来， 国内外在具体实施陆海统筹过程

中， 仍面临着陆源污染物环境行为研究不全

面、 源解析不深入和协同治理技术缺乏等多方

面问题。 对此， 相关研究对陆源污染物精准溯

源、 陆海物质循环和生态效应、 氮污染协同

治理等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已经取得显著的

进展。

一是更精准的溯源技术逐渐成熟。 目前的

三维荧光、 同位素溯源以及标记基因溯源等均

取得显著进展， 其中三维荧光技术已实现陆源

污染物的快速、 精准、 稳定溯源； 同时， 结合

多种同位素示踪以及傅里叶变换离子回旋共振

质谱等技术， 量化了氮碳元素在陆海气连续体

中的迁移转化速率以及关键界面传输通量。

二是污染物环境行为探究不断深化。 逐步

形成海岸带陆海气环境监测－模型－评估－决策

技术体系， 并以此构建空－天－地－海多基协

同、 时空同步、 信息共享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和海洋数字孪生平台等典型代表。 海洋污染生

态效应理论也取得初步进展， 基于陆海统筹视

角下的富营养化与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体系正探

索推进。

三是陆海协同治理技术研发稳步推进。 我

国在总氮等污染物减排技术方面加大投入， 研

发经济可行的高效处理技术， 并在重点海域开

展先行先试和技术示范。 此外， 在近岸海域污

染系统防控技术领域， 欧美日国家已逐步形成

了以改善纳污海域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的污染

物控制管理体系， 并相继将数字化技术广泛用

于流域海域生态环境协同管理。

二、 当前推进陆海统筹综合治理面临

的突出问题

（一） 在顶层设计上， 规划标准体系衔接

不够， 影响重叠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

海域和流域的环保规划、 标准衔接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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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陆源氮磷入海控制标准， 入海河口区域尚

无衔接的水质标准， 难以体现从山顶到海洋系

统治理的整体性， 流域水环境治理成效难以在

海洋环境质量中有效反映， 影响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成效。 一方面， 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是生

物可利用的氮磷营养盐， 是海水水质标准中重

要指标， 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未包含上述

指标； 另一方面， 氨氮作为无机氮的一部分，

即使氨氮浓度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Ⅲ类

（水质良好） 限值 １. ０ｍｇ ／ Ｌ， 入海后该海域无

机氮浓度仍处于劣四类 （水质较差）。 以珠江

流域－河口为例， 模拟结果显示， 在珠江河网

区达到相应允许排放量的情形下， 即使入海河

流水质达到Ⅲ类， 珠江口无机氮仍超环境容

量， 伶仃洋、 磨刀门和黄茅海等区域海水水质

仍存在劣四类。

（二） 在基础能力上， 协同监测和信息共

享机制不健全， 无法及时掌握污染物入海状况。

河海协同的环境监测体系和信息共享机制

不健全， 影响对上下游污染贡献、 入海污染总

量等关键信息的常态化评估， 可能存在生态环

境保护决策与区域环境特征不相匹配的问题。

例如， 河口海湾及近岸海域生态状况未纳入当

前国家环境监测考核评价体系， 河口氮磷输入

造成河口海湾造成营养盐结构改变、 生态系统

结构异常， 赤潮等灾害发生频率增加、 种类增

多、 规模扩大、 时间提前， 持续时间延长。

２０２２ 年全国海域发现赤潮事件 ６７ 次， 累计面

积约 ３３２８ 平方公里。

（三） 在协同治理上， 生态保护修复碎片

化， 影响区域生态治理的整体实施效果。

海洋生态修复一般针对局部地区的典型生

态系统， 缺乏有效措施协同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与陆域水土流域整治修复、 土壤整治修复、 河

口海湾整治修复， 进而难以整合优化多方修复

项目资金来充分发挥区域整体修复效益。 此

外， 在重叠交叉的陆域或海域， 当相关修复项

目出现冲突时， 会显著影响区域整治的实施效

果。 因此， 须协同陆地与海域的生态保护修复

治理， 准确把握陆域、 流域、 海域生态系统的

整体性、 系统性、 联动性和协同性特征， 实行

从内陆到海洋的总体布局， 进行水陆同治、 河

海共治。

（四） 在科研支撑上， 基础研究不足， 难

以有效支撑河口区污染减排和生态保护。

我国近岸海域污染陆海协同管控技术体系

尚不健全， 导致减排指标偏离近海水质管理目

标， 而陆海协同的管控技术体系依赖于一些关

键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的突破。 目前， 入海污

染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 环境行为、 生态效应

等探究仍需不断深化； 跨圈层的污染迁移转化

以及污染物的海洋生态响应等精准模拟技术也

亟待研发； 面向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陆海污染

协同管控技术体系则是各国未来在海洋生态环

境治理方面主要努力的方向。

（五） 在工程措施上， 陆源总氮削减缺少

切实有效的硬性工程技术保障。

对于总氮指标， 通过岸上尽可能减少排

放、 降低入海河流总氮输入可以缓解对海洋的

压力。 以广东省为例， 根据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数据分析， 氮的首要污染源是生活源、 农业

源， 分别约占 ６９％、 ２５％； 磷则主要来源于农

业面源和生活源， 占比分别为 ４８％和 ４９％。

生活源中城镇水污染物排放量远高于农村，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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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生活源总氮、 总磷排放量分别是农村生活源

对应污染物排放量的 ４. ４ 倍、 ２. ３ 倍。 农业源

中种植业总氮排放占面源总量 ６５％， 种植业、

畜禽 ／水产养殖对总磷的贡献相当。 “十三五”

以来， 很多地区强化补齐城镇生活污水治理短

板， 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和管网体系不断完善，

氨氮、 生化需氧量等地表水考核指标得到改

善， 而总氮削减收效甚微， 主要由于现在大部

分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尾水总氮排放标准宽

松， 一级 Ａ 标准为 １５ｍｇ ／ Ｌ， 正常运行的污水

厂可以达到 ５ ～ ８ｍｇ ／ Ｌ， 进一步收严排放标准

十分必要， 但实施面临困境； 另外， 城镇和农

业面源尚需进一步管控。

（六） 在管理体制上， 部门协同和经费保

障不够， 缺少行之有效的协同联动机制。

目前， 陆海统筹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格局处

于雏形， 各部门对过量氮磷输入会造成河口海

湾生态系统结构失衡的认识不足， 对总氮控制

的必要性、 紧迫性和重要意义理解存在偏差，

对污水处理厂进一步进行总氮削减的必要性存

疑， 普遍认为当前已达标， 且根据现行考核办

法， 执行地表水水质标准不涉及河流总氮控

制。 污水处理提标成本较高， 经费难以保障，

据初步测算， 现有污水处理厂在现状的基础上

总氮浓度削减 ５０％， 运行成本预计增加 ３０％～

４０％， 主要涉及强化反硝化过程的工艺改造和

碳源等药剂添加。 此外， 农业部门在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工作方面还有较大差距， 大量农田种

植区与河流间缺乏必要的生态缓冲、 生态截流

措施， 个别地方 “高标准农田” 的建设中忽

略了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高标准， 导致河流氮

磷营养盐的不降反增。

三、 深入推进实施陆海统筹环境治理

的对策建议

（一） 以海定陆， 切实完善陆海衔接的区

划、 规划体系与标准体系。

一是研究完善陆海协同的环境功能区划、

生态环境空间分区精细化管控体系， 实现流域

海域统一规划， 统筹衔接陆地和海洋、 岸上和

水上、 保护和治理， 建立陆海一体化的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

二是基于陆海统筹原则修订陆海水质标

准。 以海定陆， 将总氮纳入陆源污染控制指

标； 陆海衔接， 探索研究建立基于盐度划分的

地表水与海水过渡区标准， 着力协调地表水、

海水及河口区水质标准。

三是分区优化考核指标与目标。 争取试行

开展由过渡区、 近岸向近海递增的无机氮等考

核指标值， 建立分区差异化水质目标。 推动重

点流域试点建立无机氮与活性磷酸盐特别排放

限值， 着力解决近岸海域水质氮磷超标问题。

推动优化入海河流水质考核指标， 将化学需氧

量调整为总有机碳、 氨氮调整为总氮， 对总磷

指标纳入考核。

（二） 协调联动， 稳步推进陆海一体化监

测体系建设和信息共享。

一是健全完善入海河流监测体系。 研究将

总氮、 无机氮、 活性磷酸盐纳入省控河流入海

断面、 跨界断面监测指标。 加强入海河流氮磷

通量监测， 探索推动入海河流汛期污染强度

监测网络建设， 研究制订入海河流通量监测

与核算技术方案， 支撑入海氮磷总量削减控

制的措施。

二是加强海洋生态系统监测。 以海洋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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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红线、 海洋自然保护区、 海洋自然保护

地、 关键海洋物种分布区等为重点， 完善海洋

生态监测监控网络， 构建监管平台， 综合运行

卫星遥感、 无人机和现场巡查等手段， 定期开

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跟踪监测、 动态评估和

形势预警等， 扎实推进基于生态功能保护的河

口区综合评价体系， 逐步解决河口区统筹监管

不足等问题。

三是建立多部门协调合作机制， 构建时间

空间衔接的地表水和海水协同监测体系， 整合

跨部门、 跨地区的流域－海域水文和环境信

息， 实现陆海监测信息和数据共享。

（三） 因地制宜， 构建以有效削减总氮为

核心的工程保障体系。

一是依据环境容量约束， 探索提出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改造的总氮排放要求， 如将现

有污水处理厂尾水总氮控制在 ５ｍｇ ／ Ｌ 以内，

可显著降低总氮浓度偏高的入海河流总氮输

入， 若尾水再经过人工湿地、 生态缓冲带等生

态工程处理， 又可进一步削减。

二是以地定养， 科学施肥， 加大农业种植

面源防治力度， 有效控制氮磷入河总量。 分区

域、 分作物实施精准施肥， 强化农业节水减

排， 减少农田化肥氮磷流失。 探索末端减排模

式， 鼓励推进氮磷生态拦截系统建设。

三是强化水产养殖污染治理， 减少养殖尾

水污染。 制定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 针对

不同养殖模式， 分类施策推进水产养殖污染

治理， 削减养殖尾水、 清塘淤泥中氮磷等污

染物。

四是强化入海河流汛期等特殊时段、 初期

雨水污染管控。 推动将总氮纳入汛期污染强

度监管， 提升污水管网覆盖率， 防止污水直

排， 确保汛期治污设施正常运行， 企业依法

依规排污。

（四） 积极探索， 全面推进流域－河口－近

岸海域污染物输移机理与生态响应等研究及面

源污染防治技术研发。

一是强化流域－河口－近岸海域氮磷污染

物物质循环、 环境行为等研究， 研发陆－海－

气跨圈层的污染物溯源关键技术， 推进多界面

通量测量与评估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 进一步

提升高精度数学模拟技术， 实现陆海污染源精

准把控。

二是深入研究河口区污染物输入与海洋生

态系统健康的内在联系， 研发入海污染物海洋

生态响应精准模拟技术， 研发基于生态系统健

康的河口区水环境评估技术， 实现河口区生态

系统平衡发展。

三是推进水产养殖污染防治技术体系建

设， 制订针对不同养殖方式的生态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及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开展尾水处理利

用技术及设施设备研发。

四是积极探索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海洋

信息获取、 预报预警和决策支持等方面的应

用， 开发科学可行的人工智能决策支持平台，

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河口区陆源污染控制创

新解决方案。

　 　 作者：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党

委书记、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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